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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基础设施 PPP项目逐渐在我国掀起第二轮“热潮”并不断曝光存在的问题，如何缔结有效的内部契 

约关系以完善项目治理机制构成了 PPP项目运营决策的重要课题，并显现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系 

统动力理论提出了内部契约治理机制产生的内外诱因，并深入分析了其诱导原理；针对利益冲突和风险环境两大 

诱因，结合项目治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提出以柔性激励机制作为 PPP项目内部契约治理机制的指导思想，并深入 

探讨其治理作用机理，以期对 PPP项目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演进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PPP项目；契约治理机制；内部诱因；外部诱因；柔性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155−06 

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部分试点到近些年的大规模 

推广应用，PPP 模式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已运用 

了 20多年；尽管如此，PPP项目的表面繁荣却难以掩 

盖运营过程中不断显现的问题，不断曝光的失败或准 

失败的  PPP  项目向学术界提出了有待求证的疑问。 
PPP 模式在我国运用的效率缺陷，并不表明这种模式 

与我国国情的不兼容性，而只是存在治理缺失的问 

题；这种源自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的模式确实能显现出 

传统公共项目供给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若没有 

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就会阻碍其优势的发挥，这也 

是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第一轮市场化热潮下“BOT陷阱” 
产生的原因。近些年来， 随着 2008年底的四万亿经济 

刺激计划的出台，城市基础设施 PPP项目将迎来的大 

规模建设的第二轮热潮，要使该模式真正高效运作， 

就必须完成从注重“形式”向注重“治理”的跨越。 

一、理论基础 

国内外大量学者针对 PPP项目的风险和收益问题 

进行了具体研究。Li  Binga，A.  Akintoye等根据 PPP 
项目中政府部门和私人投资者各自的承受能力进行风 

险分担 [1] 。李有星等认为 BOT项目贷款中贷款人可以 

通过准确运用法律规则、设计良好的信贷契约条件和 

约束、设置有效的担保体系和对项目公司运营监管等 

措施来有效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 [2] 。金娜等运用小波 

网络的多属性综合评价方法对基础设施 PFI 项目的风 

险因素重要度进行排序，形成投资决策的考察依据 [3] 。 

此外，不少文献集中于 PPP项目特许权契约的合理设 

计，主要集中于对特许价格 [4] 、特许权期限 [5] 、政府担 

保 [6] 等各经济参量的理论研究。 

虽然，PPP 项目的理论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基于 

项目运行效率视角的系统化研究文献较少，项目治理 

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项目治理就 

是通过对项目结构和运行过程的有效安排，确保项目 

能最终高效率的交付使用，实现充分效用和满足利益 

实现最大化 [7] ；这一观点实质上强调了项目最终交付 

对象—业主的利益，项目结构或过程的制度安排都是 

为了实现这一利益而服务的。也有学者提出了项目治 

理就是基于有效的风险分配的制度安排，通过有效的 

风险分担机制，在满足每一个利益主体的需求的同时 

实现项目内部的利益和谐和稳定。国内外大部分文献 

均验证了这一观点，即项目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在 

这一制度框架下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交易 [8] 。目前也 

有部分学者已经把项目治理理论运用于分析公共代建 

项目、PPP项目，但多集中于制度和结构层面；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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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诱导因素视角剖析治理 

机制产生的根源，并系统分析了治理机制运行模式： 

柔性激励机制。 

二、治理机制产生的内外诱因 

与公司治理结构所不同的是，由于项目是暂时 

的、一次性的动态任务过程，具有临时组织的特征 [7] ； 

因此，项目治理结构具有离散特征，不同的基础设施 

项目具有不同的利益主体所形成的治理结构，随着项 

目结束，治理结构也随即解散，从而时间上的短暂性 

导致了治理结构无法构建自身的“治理”文化；但是从 

长远来看，随着每一次实践经验的积累 
① 
，PPP项目的 

治理也会经历与公司治理结构类似的自我改进、自我 

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治理行为从低级 

有序走向高级有序，PPP 项目的和谐性、稳定性、灵 

活性会不断提升，能更好的适应内外环境的不可逆过 

程。在这一连续性过程中，诱导因素作为深深隐藏在 

各种治理行为背后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就像一根无形 

的指挥棒驱引导利益主体的行为决策。 
(一) 内部诱导因素 

恩格斯曾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 

类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 

杆。 ”恩格斯的观点很好的诠释了推动社会经济系统演 

进的动力之源，各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治理机制的 

产生亦不例外，它也是利益需求的产物，但是利益需 

求不能构成直接动因，因为动因是一种随机力，各利 

益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真正的内部 

诱因。这一因素诱导下的行为决策过程，就是建立一 

种以积极成果的形式，满足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欲望 

的作用联系，以及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协调和整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驱使项目治理机制产生的内部诱 

因的都是非积极的负面因素；由于契约非完全和信息 

非对 称、 PPP项目中各主体的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差 

异性，利益冲突和矛盾是作为常态存在的，从而负面 

诱因通常表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即所有内部涨落力的 

动力之源。 
PPP 项目包括三大核心利益主体：PPP 项目的最 

终所有者和委托人—政府部门，PPP 项目运营者和代 

理人—私人投资者，债务资金供给者—金融机构。那 

么利益冲突主要体现为：具有逐利天性的私人投资者 

总是倾向于剩余索取权最大化；金融机构则主要考虑 

资金保值增值的安全性；政府部门作为广大社会公众 

的初始代理人希望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的社会公益性 

特征，同时作为理性“经济人”和地方财政的主持者， 

政府部门也具有财政收入最大化的需求。三大核心利 

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差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根 

源，从而引发了委托—代理问题，促使治理行为的产 

生。这些利益冲突在  PPP 项目实践过程中具体表现 

为： 
1． 政府部门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外在 

表现 

政府部门基于自身利益需求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 

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寻租行为。①信用风险是指 

政府部门违约的可能性。政府部门大量采用 PPP模式 

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解决资金紧缺，所以往 

往会为项目提供各种优惠措施，而失信就表现为在运 

作过程中的种种违约行为，如取消契约条款、在履约 

过程中故意拖沓、补偿机制没有实现、配套的土地、 

其他资产等承诺无法兑现、引进竞争等。在一些情况 

下，即使不发生政府更迭、政策失稳，也很难使东道 

国政府保证不折不扣地履行合同，也许政府主观上不 

想赖账，但客观上的诸多变数导致他们有意或无意地 

违约，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部门的承诺问题， 

即在特许权契约关系中担保和补偿环节的设置缺陷。 

根据契约经济学的理论：契约中的任何承诺都有与之 

相对应的成本，随着承诺成本的增加，承诺方产生信 

用风险的概率也越大 [9] 。可见，由于不合理的担保机 

制，任何环节的不确定性波动都会造成政府部门较高 

的承诺成本，当这个成本超出了政府的承受力，政府 

信用风险就爆发了。②寻租风险源于政府部门的腐败 

行为。PPP 项目的高效运作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配合和 

协作，从项目授权协议的签署、建设运营、直至产品 

或服务的销售各个环节政府官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私人资本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对相应的行政主 

管部门攻关；这就会一方面造成 PPP项目运营者资质 

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造成 PPP项目运营过程 

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作为最核心的委托代理关系，私人投资者的机会 

主义行为是产生代理成本的最主要的动因，主要表现 

为实力不足、动机不纯等机会主义行为。①从国内资 

本市场现状可以看出，私人资本的资质和能力是良莠 

不齐的。有些企业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实力却在招投标 

环节的进行恶意竞争，或者是利用政策法规的缺陷和 

漏洞创造寻租空间，甚至把拿到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做 

为自己达到集资、贷款目的的一种手段，包括一些上 

市公司，打着公益性和政府信用的幌子在股票市场上 

圈钱。②私人投资者偏离政府利益目标的逐利动机。 

由于特许权期通常较长， 私人投资者在运营 10年左右



第 6 期 石莎莎，杨明亮：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内部契约治理的柔性激励机制探析  157 

的时间就已经能收回投资，并取得一定的回报，由于 

某些原因私人资本觉得继续运营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 

机会成本，就会停止采用大量的维护资金维护设备， 

就很有可能提前移交；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运营一段时 

间后，私人投资者觉得即使不付出相当程度的维护成 

本、降低努力水平，仍然能满足特许权期内的经济利 

益需求，这就会造成移交后的寿命期缩短，或者项目 

质量低下，年运营维护成本不断上升，此时政府接收 

过来的项目也只是私人资本遗留的“烂摊子”。 
2． 私人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 
PPP 项目的典型特点就是较大的财务杠杆比例， 

因此在其运行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私人投资者与金融 

机构的利益关联；这两大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 

外在表现主要包括分红政策和债权稀释 [10] 、以及私人 

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分红政策是私人投资者对自身的股权利益的保 

障，通常为了追求投资回报，私人投资者希望项目公 

司能尽快分红、且提高分红的比例，使股东的收益尽 

快得到体现。但分红比例的提高和分红期的提前，削 

弱了项目公司未来的投资能力以及项目现金流对应未 

偿债务的保障程度，这无疑加大了金融机构的债务风 

险。债权稀释是指债权的控制力不断缩小，项目在建 

设和运营中，常常会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产生临时 

资金需求，从而项目公司需要从其他路径获取新的债 

务资金，新债务就会减弱现有金融机构对项目的控制 

能力，并使得原有每一单位债务资金所代表的项目现 

金流保障程度减少；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往往希望 

能够从其他渠道获得新的债务资金来提高自身资金实 

力，又能削弱现有金融机构对项目公司的控制力，有 

更大的自主决策权；而对于现有金融机构而言，新增 

贷款将导致偿债风险的概率提升，协议签定的利率水 

平又无法调整，无疑造成利益损失。 

私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债务关系还受公私 

双方特许权契约关系的显著影响，公私伙伴关系的合 

理性决定了 PPP项目的成败，是治理结构中最关键的 

一环；若政府部门和私人投资者发生利益冲突，会直 

接影响债务资金保值和增值的安全性。因此，金融机 

构的利益直接受私人投资者在建设、运营维护等环节 

的努力水平的影响。 
(二) 外部诱导因素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的特点， 

外界环境不确定波动所引致的风险通常会作用于 PPP 
项目的各利益主体，给各种利益需求的实现程度和范 

围带来不确定性；如果针对这种风险的分配机制不合 

理，就会引发利益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有效规避风 

险、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 

就意味着风险分担的有限理性，进一步诱发了利益冲 

突和矛盾。因此，外部诱导因素是通过强化内部诱导 

因素来刺激治理机制的产生。 
PPP 项目的复杂利益结构决定了外界环境的风险 

刺激是多样的。比如，金融波动的风险、政策制度变 

动的风险、市场需求的风险，等等。①由于金融市场 

波动的随机性和不可控性，产生的不确定因素主要包 

括利率波动、汇率波动、资本价格的波动等；这种不 

确定因素会对债务关系产生刺激，如信贷关系主要受 

利率波动的风险刺激；也会对外资 PPP项目结构产生 

影响，如境外投资者受汇率波动的风险刺激，等等。 

②政治环境是指由东道国政府或者是地区政府的政治 

体制、社会结构、政策连续性和政局稳定性、社会安 

定性等内容构成的综合条件。在项目融资模式中，政 

治环境变动所引发的风险主要有两类：一是传统的政 

治风险，比如特许经营权被国家或地方政府强制性收 

回或征收特别赋税，从而对投资商债务偿还、收回投 

资成本以及取得预期利润造成不利影响；二是管理风 

险，比如对城市水务提高排污标准或者是污染治理工 

艺的标准； 对道路桥梁， 在现有需求量饱和的情况下， 

同时又批准具有替代性的道路桥梁项目，等。③市场 

风险主要存在于较长的运营周期内，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具有竞争性的同类基础设施项目的出现，另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资源、原材料的市场波动等因素造成成本 

变动的情况下，能否按计划维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或 

产量，等等。外界风险因素会通过影响收益水平刺激 

私人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内外诱因驱动下的治理机制： 

柔性激励机制 

一个系统的发展总是处于一定的内外环境下，随 

着时代的发展，外部环境越来越呈现动态多变性和不 

确定性特征，内部利益关系结构的和谐性也由于利益 

需求的多样性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不断受到冲 

击，那么，要实现系统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将内外环境 

要素结合起来，实现柔性化和激励机制的有效结合。 

有学者提出刚性激励，是通过制度规定，对激励客体 

的行为采取的刚性的激励方式，具有强制性、严格性 

和不可抗拒性 [11] 。相比之下，柔性激励则强调外部环 

境的动态多变性，以及个体的差异性、利益需求的多 

元化和动态性，同时将外部环境要素的不确定性与内 

环境结合起来，实现激励机制的动态性、适应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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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励机制的典型特征就是激励手段的灵活性和柔 

性。 

然而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刚性和柔性激 

励机制都比较欠缺：一方面大多数经济交易的激励机 

制设计并不具备动态性和适应性特征，由于不能适应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波动和激励客体的动态需求，因 

此抗风险能力较差，会弱化激励效果；另一方面大多 

数制度设计也并没有考虑规制客体的需求，导致规制 

效率低下。因此，要形成“刚柔并济”的激励机制，必 

须从两个方面去创新：柔性激励更多体现为基于利益 

关系结构的内部契约治理机制，刚性激励更多体现为 

外部制度治理机制。 
(一) 内部契约治理的柔性激励机制 

首先，从 PPP项目的契约关系结构可以看出，具 

有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整个契约链中，各利益 

主体参与 PPP项目的基本形式是个体以其特定的核心 

价值优势“受雇于”某个特定的价值活动环节，也就是 

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事实上，委托代理关系 

本身并不会引发代理问题，但是由于契约不完全和信 

息不对称作为常态存在，导致了一系列委托—代理问 

题的产生，从而激发了利益冲突和矛盾。 

在核心契约关系中，如果委托人—政府部门和金 

融机构因为自身因素无法构建合理的契约关系结构， 

就会引发双重代理人—私人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过度依赖政府部门的承诺、自身实力不足和动机不 

纯、缺乏引进新技术提升效率的动力、项目建设运营 

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等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通过 

改变利益收入格局诱导了利益主体的契约治理行为产 

生的动机；有效地激励约束机制是契约治理的典型路 

径。事实上，特许权契约关系和债务契约关系可以通 

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得以完善。 

其次，外部环境因素的动态多变性决定了激励机 

制必须具有柔性化特征。由于 PPP项目投资回收期较 

长，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依附于 

各契约关系结构之上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具备一定的应 

变能力，来适应动态多变的外界环境，就会导致激励 

作用不足，从而弱化了激励效果。因此，需要将柔性 

化思路融合进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过程，提高激励约 

束机制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从而能提升利益关系结 

构的鲁棒性和灵活性，具有对抗复杂多变环境的能 

力 
② 
。 

需强调，单纯的激励约束机制本身并不具备灵活 

性价值，不能产生对外界环境的动态适应性；单纯的 

柔性机制除了具备一定的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的激励效 

果外，本身不能产生激励私人资本改善运营管理效 

率、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效果。因此，结合我国 
PPP 项目运作的内外环境现状，需要将柔性和激励约 

束功能融合在一起，才能构建合理有效的契约关系。 
(二) 柔性激励机制的治理作用机理 

根据传统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和行 

为改造型激励理论，激励机制设计步骤应该包含设置 

激励目标，识别激励原因和起激励作用的因素、即激 

励主客体的利益需求，刺激积极努力行为。当然，要 

将应对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柔性机制融合进来构建柔 

性激励机制，就需要仔细识别和分析外界环境要素， 

以及外界环境的动态多变性对相关主体利益需求的影 

响。根据契约关系构建过程，主要包括基于信息传递 

的协商机制和协调机制两大过程，因此，将柔性激励 

机制的设计步骤融入契约关系形成过程，才能实现有 

效的内部契约治理(见图 1)。 

图 1  PPP项目柔性激励机制的治理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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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信息传递的协商机制是缔约的初始环节， 

可以通过信息传递来设置激励目标、识别激励主客体 

的利益需求、以及有效识别外部环境。 
(1)目标是行为的风向标，也是预先设定的、需要 

通过信息传递来使各方利益主体一致承认的“诱因”， 

有目标的存在才会诱导具体行为的发生，同时目标的 

实现程度也可作为评价激励机制的成功标准。有效激 

励的前提是尽量设置既符合激励主体需求又能被激励 

客体所接受的目标 [12] 。PPP 项目的整体目标是提高运 

行效率，这一运行效率也是各利益主体实现自身利益 

需求的基本保障，需要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私人 

投资者之间作为共同信息传递，才可以通过提升各个 

契约交易环节的效率来提升项目运作的整体效率。根 

据 E.A.Locke目标设置的三原则来检验这一目标：“具 

体化、阐明目标的社会价值并具认同感、有一定的难 

度但是又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其中，项目整体运行效 

率由各子契约的效率共同推进，无疑具体化了每个利 

益主体的责任， 且通过契约关联表达普遍认同感， PPP 
项目的资金规模巨大、投资期限长、牵涉到的利益关 

系复杂，项目运作无疑是一个复杂工程，但是通过各 

方协同努力提升运作效率又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 

提升 PPP项目运营效率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2)利益需求是个人的内在状态，是个人对某种有 

用、必不可少的事物的一种主观依赖感，可以理解为 

期望、渴求。如果说目标是引导个人行为的指南针， 

那么利益需求就是最根本的动因。内容型激励理论就 

是针对激励的原因与起激励作用的因素的具体内容进 

行研究，这种原因和因素就是利益需求。PPP 项目的 

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身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要将这些 

利益需求有效整合，必须通过信息传递来实现。政府 

利益需求比较复杂，通常是随不同基础设施项目而不 

同；但是整体来看，政府部门的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就 

是实现城市基础设施产品或服务的普遍优质提供，同 

时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满足一定财政收入的利益 

需求；私人投资者的利益需求就是最基本的逐利动机 
—剩余索取权配置最大化；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利益需 

求只在于赚取存贷款利差，并不是为了获得资本收 

益，也不分享项目的任何剩余价值，其利益需求主要 

是信贷资金增值的安全性保障；信托类金融机构投资 

的利益需求则是为了安全获取债券收益。 
(3)外界环境是投融资模式运行的背景和条件，激 

励主客体的任何价值活动总是与一定的外部环境要素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 

息传递与外界环境发生某种程度的联系。而外界环境 

因素的任何变化都是首先作用于相关利益主体，因 

此，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刺激也必须基于主体之间信 

息传递来实现，通过各参与者主动搜寻外界不确定因 

素，并通过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来影响价值活动环节的 

行为决策。正是因为外界环境不确定因素发生的随机 

性和必然性，决定了柔性机制存在的必要性，从而也 

决定了激励机制应具备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征；因此， 

柔性激励要求各主体基于自身所处的价值活动环节主 

动搜寻相应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等环境 

的动态变化，仔细分析不确定性范围和程度，然后通 

过信息传递来实现个人关于外界环境不确定因素的信 

息，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确定应对风险的柔性机制。 

这个环节就强调了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用主动搜 

寻不确定性因素取代被动接受风险刺激，充分体现了 

柔性激励治理的主动性特征。 
2． 在通过信息传递的协商机制实现了一系列的信 

息流通以后，就需要通过协调机制来完成柔性激励过 

程，也就是刺激激励客体的积极努力行动，以最终实 

现资金配置和使用的效率目标。斯金纳在行为改造型 

激励理论中提出了：人的行为的结果对动机有反作 

用；如果行为是好的结果，就能对动机起正强化作 

用，即能使人的行为得到加强和重复；如果行为的结 

果使动机得到削弱，这就对动机其负强化作用，会使 

人的行为削弱或消失。这就强调了一种行为在将来是 

否重复发生取决于强化作用，而这种强化作用就是柔 

性激励机制。柔性激励的设计要充分发挥协调机制的 

作用，这两者在概念内涵上本身就具有同一性，柔性 

激励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激励主客体之间的目标 

一致、利益需求整合，实现利益价值关系的和谐，而 

这个具体过程就是各参与方不断协调一致的过程。信 

任机制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需要与柔性激励机制交 

互作用来强化，一方面在激励机制设计过程中，信任 

机制的存在能使利益相关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 

当事人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激励机制的 

缔约成本；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 

在性，基于一次性动态任务过程的 PPP项目价值链不 

可能构建一个完全信息共享的平台，需要通过柔性激 

励的作用机理来强化各主体之间的信任行为。 

四、结语 

本文立足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 PPP项目运营低效 

的现状，运用系统动力理论深入探析了内部契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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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产生内外诱导因素，发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 

私人投资者之间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利益冲突和矛 

盾是诱导治理机制产生的根源，外界不确定性环境因 

素通过强化利益冲突来诱导治理机制的产生。基于利 

益冲突和风险环境两大诱因，本文结合项目治理理论 

和激励理论，提出以柔性激励机制作为 PPP项目内部 

契约治理机制的指导思想，将柔性机制的适应性、灵 

活性特征引入到激励约束机制中，并深入探讨其治理 

作用机理，即基于柔性激励的内部契约治理过程需要 

通过信息传递来确定一致的目标、识别各参与方的利 

益需求，需要充分发挥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 

搜集并传递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信息，通过协调 

机制将参与主体的利益需求整合起来制定出最优的强 

化手段，以刺激激励客体的积极性和努力性行为。针 

对 PPP项目的柔性激励，就需要在政府部门、私人投 

资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构建柔性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约 

束机制，并且通过这种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强化各参与 

主体的努力水平和积极性，约束各参与主体道德风 

险。 

注释： 

① 由于项目运作的实践经验具有传递的低成本性，扩散效应较 

强；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低成本的知识扩散能力会 

弱化了单一项目治理机制的离散性，保持治理机制发展的连 

续性。 

② 管理激励理论的“柔”性激励体现为对企业员工的动态多样需 

求的适应性，而 PPP 项目运作过程中各利益主体需求的动态 

变化受外界环境的动态多变性的直接影响；治理结构的外部 

诱因也表明了外部不确定性环境因素通过刺激或激化了内部 

利益冲突而诱导治理行为的产生的，因此，此处的柔性激励 

机制的“柔”主要体现为对外界环境部确定因素的动态适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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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contract governance incentives and flexibl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PP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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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new wav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roject  of Chinese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lso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PPP projects. How to establish a sound contractual relations to improve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confronting  PPP  projects,  and  it  reveals  th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thesis  studies  incentives of  internal contract governance by using system dynamic  theory, 
an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inducing principle is given. This thesis, starting from the two incentivesinterest conflict and 
risk environment, proposes  flexible  incentive mechanism as  the guiding  idea  for  internal contract governance of PPP 
projects based on project governance theory and incentive theory, and studies its’ governance principle in depth, so as to 
offer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ing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PPP projects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 infrastructure; PPP project; Contract governance mechanism; internal inducing principal; external 
inducing principal; flexible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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